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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文件 
浙科联函〔2021〕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开展科研院所“十三五”改革发展工作总结及相关

数据采集的函 

各有关科研院所： 

为全面总结和深入宣传科研院所“十三五”以来改革发展

成效，经省科技厅同意，决定开展科研院所“十三五”改革发

展工作总结及相关数据采集等工作，并编撰《“十三五”浙江

省科研院所发展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发展报告》）。现将有关事

项致函如下： 

一、参与编撰《发展报告》单位的范围 

省级科研院所、省级新型研发机构、在浙部属科研院所、

部分市级骨干科研院所。 

二、目录提纲（草案） 

1.“十三五”全省科研院所改革发展综述 

2.典型案例 

（1）改革创新篇 

（2）获奖成果篇 

（3）专利成果篇 

（4）技术服务篇 

（5）重点工程篇 

（6）决策咨询篇 

（7）专著论文篇 

（8）人才队伍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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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科研设施篇 

3.重点科研院所简介 

三、科研院所需要提供的资料 

1.单位简介。包括：创立时间、职工人数、主要研究机构

及部门、研究方向及领域、主要成果及效益，字数控制在 500

字。各单位简介须附 1-2 幅反映本单位面貌或特点的图片；同

时附单位地址、邮编、电话号码、电子信箱等基本信息。 

2.“十三五”期间主要指标数据（基本情况表及有关指标

解释见附件 1）。 

3.“十三五”期间突出成就的典型案例（典型案例分类说

明见附件 2）。按照改革创新、获奖成果、专利成果、技术服

务、重点工程、决策咨询、专著论文、人才队伍、科研设施进

行归类，每个院所每一类可提供 1 项或多项案例，特别是在国

内外或省内某领域有影响的案例。每一案例都必须有与案例内

容一致的图片和文字说明，每一案例的文字说明字数应控制在

500 字以内（改革创新案例字数可控制在 1500 字左右）。 

4.部分省属科研院所（名单见附件 3）另需填报《2020

年度省属科研院所绩效考核表》（绩效考核表见附件 4，考核

内容见附件 5）。 

四、提供资料的要求 

1.各科研院所要对报送所有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2.单位简介和典型案例的文字资料一律采用四号宋体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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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供电子文档。每个典型案例在左上角需注明案例类型。如

同类型有多项案例，请按重要程度排序号。每个案例都要注明

提供单位名称。 

3.图片资料一律提供电子文档，并注明用于哪项典型案例

或单位简介。提供的图片资料要求清晰度高，并可用于计算机

编辑处理。 

4.请各单位将资料的电子版于 2021年 4月 20日前发送至

416015256@qq.com，或输入 U 盘送至省科研院所联合会秘书处

（杭州市环城西路 33 号浙江省计算技术研究所 A 座 511 室）。

联系人：周新畔，电话/传真：0571-87054145，手机：

13606708074；江佳妮，电话/传真：0571-85212166，手机：

15068786797。 

五、编撰组织工作 

《发展报告》编撰具体工作由省科研院所联合会负责，有

关科研院所配合。各单位要指定一名领导分管，落实一名联系

人，并将分管领导及联系人名单、联系电话于 4 月 5 日前，以

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提供给省科研院所联合会秘书处，联系地

址同上。 

本通知及附件可在 www.kyys.zj.cn 浙江省科研院所信息

网通知通告栏中下载。 

特此致函，请予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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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“十三五”科研院所基本情况表及有关指标解释 

附件 2 典型案例分类说明 

附件 3 部分省属科研院所名单 

附件 4 2020 年度省属科研院所绩效考核表 

附件 5 2020 年度相关科技数据考核内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 

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报：省科技厅基础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6 日印发   


